

 关于注销部分车辆道路运输证件的公示

   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山东省道路运输条例》、《道路货物运输及站场管理规定》等法律、法规及规章，因部分道路运输经营者提出注销申请，现公示注销以下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证件（注销名单附后）。
特此公示。
附件：2020年第三批注销普通货物道路运输证件名单.xls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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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临淄区交通运输局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10月12日
